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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提示：

1.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

2.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。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

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知

于2026年3月28日公告。本次股东会于2026年4月21日14：00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开。

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,董事长高翔先生主持。本次会议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情况如下：

项目 现场+网络投票合计 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其中：中小股东

股东人数 635 14 621 616

有表决权

股份数量
440,898,587 409,906,639 30,991,948 33,733,213

占有效表

决权股份

总数比例

38.2088% 35.5230% 2.6858% 2.9234%

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,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，北

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予以现场见证。

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

本次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。

1、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《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》。

表决结果
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：中小股东投票情况

股数（股） 占出席会议有效 股数（股） 占出席会议有效



表决股份的比例 表决股份的比例

同意 439,001,285 99.5697% 31,835,911 94.3756%

反对 1,656,562 0.3757% 1,656,562 4.9108%

弃权 240,740 0.0546% 240,740 0.7137%

2、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《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

表决结果

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：中小股东投票情况

股数（股）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股数（股）
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
同意 438,933,855 99.5544% 31,768,481 94.1757%

反对 1,698,842 0.3853% 1,698,842 5.0361%

弃权 265,890 0.0603% 265,890 0.7882%

3、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《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。

表决结果

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：中小股东投票情况

股数（股）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股数（股）
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
同意 438,974,085 99.5635% 31,808,711 94.2949%

反对 1,680,162 0.3811% 1,680,162 4.9807%

弃权 244,340 0.0554% 244,340 0.7243%

4、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《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。

表决结果

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：中小股东投票情况

股数（股）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股数（股）
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
同意 438,956,485 99.5595% 31,791,111 94.2428%

反对 1,739,132 0.3945% 1,739,132 5.1555%

弃权 202,970 0.0460% 202,970 0.6017%

5、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《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。

表决结果

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：中小股东投票情况

股数（股）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股数（股）
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


同意 438,971,515 99.5629% 31,806,141 94.2873%

反对 1,861,362 0.4222% 1,861,362 5.5179%

弃权 65,710 0.0149% 65,710 0.1948%

6、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。

表决结果

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：中小股东投票情况

股数（股）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股数（股）
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
同意 438,973,285 99.5633% 31,807,911 94.2926%

反对 1,665,042 0.3776% 1,665,042 4.9359%

弃权 260,260 0.0590% 260,260 0.7715%

7、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》。

表决结果

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：中小股东投票情况

股数（股）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股数（股）
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
同意 438,730,285 99.5082% 31,564,911 93.5722%

反对 1,989,022 0.4511% 1,989,022 5.8963%

弃权 179,280 0.0407% 179,280 0.5315%

8、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班子成

员薪酬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。

表决结果

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：中小股东投票情况

股数（股）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股数（股）
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
同意 433,853,787 98.4022% 26,688,413 79.1161%

反对 6,782,500 1.5383% 6,782,500 20.1063%

弃权 262,300 0.0595% 262,300 0.7776%

9、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》。

表决结果

现场与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：中小股东投票情况

股数（股）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股数（股）

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的比例



同意 438,969,052 99.5624% 31,803,678 94.2800%

反对 1,700,605 0.3857% 1,700,605 5.0413%

弃权 228,930 0.0519% 228,930 0.6786%

本次选举董事工作完成后，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

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。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王鑫律师、汤士永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,

认为: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股

东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

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．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股东会决议；

2．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

会的法律意见书。

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2 日


